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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总结提纲及要求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包括企业法人名称、地理位置、主要装备及产能、当年

主要产品产量、环保管理情况、近三年有无重大环境污染事

故、近三年有无碳排放违法违规行为、近三年有无自行监测

弄虚作假情况、是否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等。

二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情况概述

1.总体情况

对全厂超低排放改造情况进行说明，包括改造起止时间、

总投资及吨产品投资、运行成本等。

2.减污降碳协同措施采用情况

对企业原燃料替代、清洁能源、节能改造等减污降碳协

同措施采用情况、碳排放自动监测情况等进行说明。

3.有组织排放

按照《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（环大

气〔2024〕5 号）要求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对所有有组

织排放环节改造项目的技术路线、设施主要参数、投资情况、

开工时间、投运时间、重点废气治理工程设计和施工单位资

质等情况进行说明（可列清单描述）。

4.无组织排放

按照《意见》要求，对物料储存、物料输送、生产工艺

及其他环节无组织排放改造内容及控制措施的技术方法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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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线、投运时间等情况进行说明（可列清单描述）。

5.清洁运输

进出企业的原燃料清洁运输改造内容、技术路线、改造

时间等情况进行说明。厂内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数量、

类型及改造情况。

三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进展情况及结论

1.评估监测开展情况及现场监测条件

（1）评估监测开展过程简述、评估单位、监测单位、

评估监测时间等。

（2）采样口和采样平台设置规范化情况，按照《意见》

要求安装 CEMS、分布式控制系统（DCS）、环境管控平台及

台账建设情况等。

2.有组织排放

各有组织源是否按规定开展 CE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工

作、CEMS 监测数据是否准确有效、手工监测数据和在线监测

数据是否达到超低排放浓度限值、现场手工监测比对合格后，

正常生产连续 30 天 CEMS 有效数据 95%以上时段小时均值是

否满足《意见》中有组织排放控制指标限值要求、自行监测

数据是否满足超低排放或相关排放标准要求、DCS 运行数据

是否满足《意见》要求等结论。有组织排放源相关监测监控

和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是否接入全厂环境管控平台，逻辑是否

符合客观事实等结论。

3.无组织排放

无组织排放源清单是否完整，所有物料储存、物料输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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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处置及生产工艺过程控制措施是否满足《意见》要求；

无组织废气排放控制设施是否运行正常；是否满足产尘点及

生产设施无可见粉尘外逸、氨水储罐区域无明显异味、厂区

整洁无积尘的要求；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企业，其固废贮存

及预处理环节无组织废气处理措施是否满足《意见》要求，

无明显异味。无组织点位对应生产设施、控制措施以及监控

设施信号是否接入全厂环境管控平台，运行逻辑符合客观事

实等结论。

4.清洁运输

进出企业的原燃料运输方式、运输量、清洁运输比例和

运输车辆燃料类型与排放阶段、产品运输车辆、厂内运输车

辆、非道路移动机械燃料类型与排放阶段，以及运输管理，

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是否接入环境管控平台，是否满足《意

见》要求等结论。

四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取得的减排效果

1.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后，企业每年取得的主要污染物减

排效果。

2.有组织排放源、无组织排放、清洁运输以及全厂等照

片。

五、超低排放改造、评估监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

企业下一步持续稳定达到超低排放、减污降碳协同、清

洁运输比例提升、环境管理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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